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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康市人民法院公告

(2020)浙0784民初1623号
林 国 荣 (33252219800807569X)；陈 琪 珊 (

350303197502060044):本院受理浙江远想众福
新能源有限公司诉林国荣、陈琪珊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
通知书、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及诉讼
风险提示、诉讼义务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六十日内到本院立案庭领取材料，逾期则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和三十日。开庭审理时
间为2020年8月18日14时30分，开庭地点为本
院 19 审判庭(西门五楼)。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
依法判决。 (2019)浙0784民初9922号

被 告 胡 敏 芳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0722198209097915)，住浙江省永康市唐
先镇石桥头村九狮街 137 号：本院受理原告高陈
康与被告胡敏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由于被告下落不明，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向你送达本院(2019)浙 0784 民初
992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胡敏芳支
付原告高陈康货款 48500 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
息损失自2019年12月1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1.5 倍计算
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款项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
日内履行完毕。如被告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限履
行金钱给付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6元(已减半收
取)，由被告胡敏芳负担。请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
日内来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立案庭523办公室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十五天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2020)浙0784民初786号

施陶钧(330722198603317912)：本院受
理施聪诉施陶钧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由被告施
陶钧支付原告尚欠货款17万元，款限判决生效后
15日内履行完毕，本案案件受理费1850元，由被
告施陶钧负担。自公告之日起满 60 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浙0784民初626号
应波：本院受理原告永康市象珠镇清渭街村

股份经济合作社与你租赁合同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0）浙 0784 民初 626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由被告应波支付原告永康市象珠
镇清渭街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租金 112000 元并赔
偿利息损失（从 2020 年 1 月 14 日起按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至款清之日止）。款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
完毕。如果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270 元（已减半
收取），由被告应波负担。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20）浙0784民初653号

吕环山：本院受理原告童依众与你租赁合同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 0784 民初
653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吕环山退
还原告童依众租金 36300 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
息损失自 2020 年 1 月 14 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清
之日止）。款限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履行完毕。
如果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2019)浙0784民初5303号

永康市烁乐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金
华市永康市经济开发区黄城里村皇城南路 228
号 7 楼 701 室;法定代表人:马明：本院受理原告
娱 乐 壹 英 国 有 限 公 司 (ENTERTAINMENT
ONEUK LIMITED)、艾斯利贝克戴维斯有限公
司(ASTLEY BAKERDAVIES LTD)与被告永
康市烁乐工贸有限公司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
0784民初530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
告永康市烁乐工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立即停止销售侵犯原告艾斯利贝克戴维斯有
限公司(ASTLEY BAKER DAVIESLIMITED)、
娱 乐 壹 英 国 有 限 公 司 (ENTE RTAINMENT
ONE UKLIMITED) 《Peppa Pig, George
Pig, Daddy Pig, Mommy Pig》(登记号为:国
作登字 2014-F-00113418)美术作品著作权的
商品，并立即删除其在 1688 网站“永康市烁乐工
贸有限公司”店铺中的侵犯上述著作权的图片。
二、被告永康市烁乐工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艾斯利贝克戴维斯有限
公司(ASTLEY BAKER DAVIES LIMITED)、
娱 乐 壹 英 国 有 限 公 司 (ENTERTAINMENT
ONE UK LIMITED)经济损失(含制止侵权的合

理开支)人民币30000元。三、驳回原告艾斯利贝
克 戴 维 斯 有 限 公 司 (ASTLEY BAKER
DAVIESLIMITED)、娱 乐 壹 英 国 有 限 公 司
(ENTERTAINMENT ONE UKLMITED)的其
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上述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及迟延履行金。案件受理费
2300 元，由原告艾斯利贝克戴维斯有限公司
(ASTLEY BAKER DAVIES LIMITED)、娱乐
壹 英 国 有 限 公 司 (ENTERTAINMENT ONE
UK LIMITED) 负担 1000 元，由被告永康市烁
乐工贸有限公司负担 1300 元。请你自公告之日
起六十日内来永康市人民法院 504 办公室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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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清算公告
永康市晨阳教育培训中心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经理事会决议，决定终止相
关社会服务活动，并成立清算组。请各
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 45 天内，凭有效
证据向本组织清算组申报债权，逾期不
报视为自动放弃。

清算组联系地址：永康市望春路 28
号6楼

联系人：徐卡俊
联系电话：13605899249

永康市晨阳教育培训中心清算组
2020年5月7日

因线路检修，5 月 11 日 8：00-9：00 乔鹏 K866 线
1-50#杆停电。

因线路检修，5月12日8:00-14：00水厂203线龙川
东路支线、水厂高压柜支线。

因线路检修，5 月 12 日 13：00-17：00 城镇 613 线九
铃613B开闭所停电。

因线路检修，5 月 13 日 9：00-13：00 章店 K854 线山
水御园开闭所停电。

因线路检修，5 月 13 日 9：00-15：00 八字墙 K114 线

砩矿支线停电。
因线路检修，5 月 13 日 9：00-15：00 下宅 K853 线

13#-46#杆停电。
因线路检修，5 月 14 日 8：00-14：00 后山应 K851 线

西田畈支线停电。
因线路检修，5 月 14 日 9：00-14：00 后山应 K851 线

楼塘支线停电。
因线路检修，5月15日9：00-14：00塘景K11C线塘

店支线停电。
遇雨顺延。停电详情可关注微信公众号“国网浙江电

力”查询，咨询电话：87202999。
国网浙江永康市供电有限公司

2020年5月6日

停电预告

本公司受委托，定于2020年5月15日（星期五）上午9：30，在金华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永康市分中心（金城路 518 号汽车东站大楼九楼）召开拍卖会，对以
下资产经营租赁权以竞拍的形式向社会进行公开招租，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竞拍标的、起拍价及保证金：
1.方岩镇派溪村慈溪街 22 号、28 号原永康市农机五金厂厂房五年租赁权，

证载占地面积约4652㎡，起拍价40万元/年,第四年起在上一年基础上逐年递增
3%，保证金4万元。本标的必须是2019年底规上企业方可报名。

2.方岩镇文楼村原方岩衡器配件厂厂房三年租赁权，证载占地面积约
2525㎡，起拍价20万元/年，保证金2万元；

3.方岩镇派溪村慈溪街59号、61号、63号、65号、67号原方岩针织内衣厂
厂房三年租赁权，证载占地面积约719㎡，起拍价9万元/年，保证金1万元；

4.方岩镇派溪村金溪街 226 号原方岩绸厂厂房三年租赁权，证载占地面积
约3472㎡，起拍价25万元/年，保证金3万元；

5.方岩镇堂慈村慈溪街 208 号原方岩机械厂 1 号厂房三年租赁权，证载占
地面积约3374㎡，起拍价27万元/年，保证金3万元；

6.方岩镇堂慈村慈溪街 202 号原方岩机械厂 2 号厂房三年租赁权，证载占
地面积约2275㎡，起拍价18万元/年，保证金2万元；

7.方岩镇黄坑口水库高峰综合厂厂房三年租赁权，出租面积约 260㎡，起拍

价0.5万元/年，保证金0.1万元；
8.方岩镇派溪村清泉路43弄15号、17号原方岩电镀厂厂房三年租赁权，证

载占地面积约1968㎡，起拍价15万元/年，保证金2万元；
9.方岩镇派溪村金溪街原方岩装潢五金厂厂房三年租赁权，出租建筑面积

约3528㎡。起拍价37万元/年，保证金4万元。
以上标的招租要求：除易燃易爆、危化品及噪音等外，符合卫生、环保、安全

消防要求的行业。
二、拍卖方式：增价拍卖
三、报名及展示时间、地点：欲竞租企业于 2020 年 5 月 13 日至 14 日下午 5

时止，带营业执照正副本（原件）、法人代表身份证、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的原件
及其复印件各两份，交报名资料费 50 元，并交足保证金（开户行：永康农商行营
业部，账号：201000162406242，名称：金华市正泰拍卖有限公司永康分公司），
到金城路518号汽车东站大楼八楼报名。

报名及详情咨询电话：87170898 612128 658398 89295182
公司地址：高川花苑物业楼三楼

金华市正泰拍卖有限公司永康分公司
2020年５月７日

第168批国有资产方岩镇厂房经营权公开招租公告

为进一步增强全民防空防灾意识，使广大人民
群众熟知防空防灾警报信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民防空法》《浙江省人民防空警报设施管理办法》
及《浙江省防空防灾警报试鸣制度》相关规定，决定
于2020年5月12日第12个全国“防灾减灾日”进行
防空防灾警报试鸣。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试鸣区域及方式
用统控方式鸣响全市范围内的室外防空防灾警

报器，同时通过永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和
FM106.6兆赫广播电台插播防空防灾警报信号。

二、试鸣时间
试鸣时间定于 2020 年 5 月 12 日 10 时 00 分至

10时44分。
10:00-10:03，试鸣预先警报信号；
10:10-10:13，试鸣防空警报信号；
10:20-10:23，试鸣防空解除警报信号；
10:30-10:33，试鸣防灾警报信号；
10:40-10:44，试鸣防灾解除警报信号。
三、试鸣信号种类

（一）防空警报。
预先警报信号：鸣 36 秒，停 24 秒，反复 3 遍，时

间3分钟；
防空警报信号：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时间

3分钟；

防空解除警报信号：连续鸣响，时间3分钟。
（二）防灾警报。
防灾警报信号：鸣 60 秒，停 30 秒，反复 2 遍，时

间3分钟；
防灾解除警报信号：连续鸣响，时间4分钟。
四、有关要求
届时，请全市各单位、人民群众及过往人员保持

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
永康市人民政府

2020年4月28日

永康市人民政府关于试鸣防空防灾警报的通告

招 租
东城街道河头股份经济合作社坐

落在望春东路155号的3间店面招租，
有意者于 2020 年 5 月 11 日、12 日到
河东路 18 号 3 楼办公室报名，交报名
费100元，具体招租方式按投标须知。

联系电话：83958922
13819984418

永康市东城街道河头股份经济合作社
2020年5月6日

经济开发区大坟山沿村菜场、
营业房向社会公开招租。

报名时间：2020年5月7日-5
月9日16:30止

地点：大坟山沿村菜场
联系：吕先生
电话：15858950510
经济开发区大坟山沿村村委会

2020年5月1日

招租公告 公 告
兹有程普南、胡惠芬（已故）户，坐落在江南金胜路 75 弄 1 幢 2 单元 301 室

的房屋，混合结构，原产权登记建筑面积129.47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23.25
平方米。房产证号为：永康房权证江南字第00006409号，土地证号为：永国用
2005第4329号。因产权人之一胡惠芬已于2007年12月12日死亡，现经其法
定继承人共同约定，该不动产中属于胡惠芬的份额由程普南继承。现程普南申
请办理不动产产权转移手续及不动产产权登记，如有异议者，请在3个月内提交
书面异议报告及相关材料。

联系电话：87174818 87174813
特此公告

永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5月6日

永康市影剧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3307841474308224）依 据《事 业
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十三条的规
定，经举办单位同意，拟向事业单位登
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日后我单
位所有资产和债权、债务由相应企业法
人永康市影剧有限公司承接。请债权
人自 2020 年 5 月 8 日起 90 日内向本单
位申报债权。联系人：林韬，联系电话：
0579-87127471。

特此公告
永康市影剧公司

2020年5月6日

拟注销公告


